
附件4

0.7498 8,812.56 23,560,399.70 3,578.23

一、公司直销 0.2054 1,111.30 4,600,817.80 435.08

二、保险专业代理 0.0689 1,749.09 2,178,473.90 528.05

三、保险经纪 0.2554 4,885.66 13,965,879.13 1409.87

四、银行类保险兼业代理 0.0015 11.55 2,890.00 28.94

五、互联网企业代理渠道 - - - -

六、其他兼业代理渠道 0.0001 0.79 61,391.56 0.07

七、其他渠道 0.2185 1,054.17 2,750,947.31 1176.22

备注：

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业务年度经营数据

合计

1.本表按年度统计，统计范围为上一年度开展的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业务。团体意外险是指投保人为特定团体成员投保，由保
险公司以一份保险合同提供保险保障的意外险。

2.保单件数指上一年度销售的保单件数。统计保单件数时，每一件团体保单统计为一件。
3.期末有效保险金额为上一年度末的有效保险金额，保险金额按保单签订的最高给付额统计。

4.赔款支出为再保后数据。

5.本表自2024年起每年披露，首次披露时间为2024年4月30日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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